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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定监护制度作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立的新型成年监护制度，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

核心，突破了传统法定监护的僵化局限，成为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法律支撑。然而，我国意定监护

制度立法起步较晚，在实践运行中面临监护人供给短缺、监督机制缺位、配套保障不完善等困境，制度

效能难以充分发挥。本文以人口老龄化现实困境为切入点，梳理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演进与核心法理，

剖析当前制度运行的现实障碍与深层成因，借鉴域外成熟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与养老实际，提出构

建全流程监督体系、强化配套保障体系等针对性优化路径，旨在推动意定监护制度落地见效，切实保障

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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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adult guardianship system established by China’s Civil Code, the voluntary guardi-
anship system centers on respecting the autonomy of the parties’ wills and breaks through the rigid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statutory guardianship, thus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legal support for im-
proving the elderly care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relatively late start of relevant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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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voluntary guardianship system faces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a shortage of qualified 
guardians, the absence of a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inadequate supporting safeguards, which 
prevent the system from functioning to its full effect. Taking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egislative evolution and core jurisprudence of 
the voluntary guardianship system, analyzes the practical obstacles and deep-seated causes in its 
operation, draws on mature foreign legislative experience, and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paths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elderly care reality. The study aim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oluntary guardianship system, earnestly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and other vulnerable groups, and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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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世界性问题，也是我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1]。联

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4》(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中方案所呈现的预测数据显示，至 2035
年和 2052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老年人口数量预计会突破 3 亿人和 4 亿人，在年度总人口中所

占比例将达到 22.8%和 32.3% [2]。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新征程中，构建更加完善的监护制度

是推动我国养老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聚焦人口老龄化特殊背景，试图深入剖析意定监护制度的法

理内涵与制度价值，梳理现行立法缺陷与实践不足，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丰富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

理论研究体系，为我国社会发展贡献应有之力量。 

2. 意定监护制度概述 

2.1. 意定监护的概念 

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依照其意愿选定自己未来的监护人，就监护的设立、

监护的内容、监护的生效与实施等与监护人协商达成共识后签订监护协议，并在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生效的制度[3]。意定监护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监护领域的充分体现，该制度实现了从法律“家父主义”到

“意思自治”的转变，通过“替代决定”向“协助决定”的范式转变，让老年人借助于监护人之手，依其

本人的意思融入普通人的正常社会，并对本人基本生活享有自主决定权[4]。 

2.2. 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演进 

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过程。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首次将意定监护这一理念纳入其中[5]，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通过协商机制来

确定监护人选，此举措标志着我国在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立法方面迈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2017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意定监护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成年人，确立了意定监护的基本法律框架。2021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延续并完善了意定监护制度，第 33 条规定了

意定监护的主体、形式、生效条件与职责履行原则，将意定监护纳入我国成年监护体系，与法定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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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监护、协议监护共同构成多元化监护模式，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 

2.3. 意定监护制度的法理基础与制度价值 

2.3.1. 法理基础 
意定监护制度的核心法理是意思自治原则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意思自治作为民法领域中的核

心原则，意定监护制度则进一步赋予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监护事务上的自主决策权，具体

涵盖自主选定监护人以及自行约定监护相关具体内容等权利，充分尊重个体的自主意愿，摒弃了传统监

护制度“他治”的僵化模式。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是意定监护的根本准则。在此准则下，监护人履行

职责时，必须将保障被监护人的人身安全、财产权益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置于首要位置，严禁利用所享有

的监护权谋取个人私利，力求在尊重个体自治与保障合法权益之间达成平衡。此外，意定监护制度与老

年人权益保障理念高度契合，充分尊重老年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决策权，顺应了国际上成年监护制度改

革的总体趋势。 

2.3.2. 老龄化背景下的制度价值 
老龄化背景下，意定监护制度的价值可从私益保护与公益维护双重维度解析。在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上，该制度通过行为能力补足机制实现实质正义。在传统私法理论下可能面临权利行使与生存保障困境

的失能老年人是典型保护对象。意定监护制度借助法定代理权授予与事务管理机制，完善老年人生活照

护体系并促进其权利实质实现。在社会风险防控上，意定监护制度通过建立行为监督体系，预防被监护

人危害行为，设置监护人责任机制，构成社会防卫屏障；构建财产管理制度，保障交易安全。现代意定

监护制度还呈现价值转型特征，从单一保护向多元平衡转变，通过公权监督与私法自治协同，在维护个

体尊严与保障交易安全间建立平衡，彰显“以人为本”取向。 

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意定监护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 

3.1. 意定监护人供给困境 

对于很多老年人以及终将成为老年人者而言，在决定是否选择意定监护阶段，面临着潜在的意定监

护人专业性与供给性受限的现实困境，以至于阻碍很多老年人选择适用该制度[6]。据民政部、全国老龄

办发布的《2024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 2024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1031 万人，占总人口 22.0%。且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失能老年人约 3500
万，占全体老年人的 11.6% [7]，庞大的失能、独居老年群体催生了旺盛的意定监护需求。在缺乏法定强

制要求与现实激励的情况下，自愿且适格的意定监护人供给十分有限。在我国法定监护与意定监护并行

的二元结构中，法定监护已突破亲属范围，可由民政部门等公职主体或其他个人、组织担任。而意定监

护的核心价值，正是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自主选定监护人，从而排除法定监护的顺位限制，因此意定监

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往往不具有近亲属关系。然而，实践中公职监护资源有限，面对大量失能老人难以

全面覆盖，亟需社会组织与职业化监护人填补供给缺口。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专业化、职业化的意定监护

人群体，难以匹配老年人对非亲属适格监护人的需求，这也成为制约意定监护制度落地的重要现实障碍。 

3.2. 意定监护的监督制度不完善 

《民法典》仅规定了意定监护人资格撤销的事后救济条款，其余多为框架性的原则规定。监护监督

机制缺失，极易引发意定监护人滥用职权、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风险。一是监督模式不明。社会监督层

面，社会监督主体被限缩至“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与部分社会组织，既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

则，又易出现监护与监督主体重合的问题，进而引发监督职责混乱[8]。国家监督层面，因缺乏公权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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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监管，极易发生监督人与意定监护人串通侵权的情形，此类监护权滥用行为隐蔽性更强，造成的后果

也更为严重。二是监督程序缺位。我国未建立常态化监督程序，实践中监护履职仅依赖年度财产报告等

被动机制；动态评估机制缺失，未规定监护人能力衰退时的替代程序。三是风险防控机制薄弱，现行制

度未针对财产侵害案件设置特殊防范措施，对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缺乏细化的处罚标准与

赔偿机制，违法成本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3.3. 配套保障体系不健全 

意定监护制度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配套体系支撑，但我国目前配套保障机制并不完善。一是意定监护

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偏低，缺乏专业服务支撑。全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意定监护服务与评估机构，法律服务、

公证、养老等资源分散，无法为老年人提供监护人筛选、协议起草、能力评估、履职监督等一站式服务。

2020 年上海成立的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虽为国内首家专业监护社会组织，但仅能覆盖局部地区。二

是作为老年人养老服务保障措施的监护服务未被纳入国民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在国家层面，目前还没有

将老年人意定监护服务纳入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在地方层面，只有上海市、天津市、广州市等少数城市

将监护服务列入了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清单，其余各地多在观望[9]。同时，全国大量公证机构未办

理过意定监护业务，部门协同不畅、服务衔接缺位，进一步制约了制度的普及与落地。 

4. 域外意定监护制度的经验借鉴 

4.1. 大陆法系国家：德国与日本 

4.1.1. 德国成年人照管制度 
德国的成年人照管制度，是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成年照护体系。当事人可基于自身真实意愿来选定

照管人员(即监护人)。若被照管人出现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状况，致使其无法自主完成照管人的选任工作，

此时便由法院介入，代替被照管人遴选出适宜的照管人员。“允许保留规定”是德国这一制度的显著特

点，它允许被照管人依据自身意志，保留对部分生活、医疗或财产事项的处理权限，并非毫无保留地将

全部权利让渡给照管人[10]。这一制度直接划定了照管人的权利边界，要求照管人在履职时必须“充分尊

重被照管人的意愿”。除非存在对被照管人更为有利的替代性措施，且该措施已事先征得被照管人的明

确同意，否则监护人均应严格依照被照管人的真实意愿来行事。德国法律中确立的被监护人允许保留制

度，通过合理设定权利边界，有效限制了照管人权利的过度行使，有力避免了权利滥用现象的发生。 

4.1.2. 日本任意监护制度 
意定监护制度，在日本的立法论中称为任意监护制度。日本《关于任意监护契约的法律》第 4 条规

定：任意监护契约在“本人因精神上的障碍而达到事理辨识能力不足”之状态时，法院根据本人、配偶

等之请求，选定任意监护监督人后生效[11]。即当障碍者自身具备完全的判断能力之际，可依据个人意愿

挑选监护人(此监护人范围并不局限于法定监护人)，并与所挑选的监护人签订任意监护合同。通过该合同，

障碍者将涉及自身监护事务(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以及财产管理等方面事务)的全部或部分代理权授

予监护人。待本人因年老、精神出现障碍或者其他导致丧失判断能力的情况出现时，此合同即开始生效。

此外，协议的生效，需经家庭法院选任监督人并登记备案，构建“司法审查 + 行政登记”双效机制；而

执行时，监督人须定期提交履职报告，法院可依职权启动专项审查。 

4.2. 英美法系国家：美国与英国 

4.2.1. 美国持续性代理制度 
美国在《可持续性代理授权法案》基础上，颁布了《统一代理权法》，进一步确立了可持续性代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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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效力，其目的在于借助私法来满足当事人对监护的需求，以此规避法定监护[12]。依据《统一代理权

授予法》，仅相关利害关系人有权就持续性代理权的滥用向法院提起司法审查，法院也仅在接到申请后

才会启动代理权审查程序。由此可见，美国虽采取私力监督模式，但并非完全摒弃公权力机关的监督，

而是通过规定司法审查程序的被动启动，将法院监督限定在极小范围。总体而言，这种监督模式具备操

作简便、成本低廉的优势，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减少了公权力对当事人个人生活的介入，避

免了当事人财产状况等隐私暴露于公权力之下，但也存在遏制代理权滥用行为的效果并不理想的问题[13]。 

4.2.2. 英国独立监护监督制度 
与美国持续性代理制度过度强调私人自治不同，英国在《意思能力法》中所确立的持续性代理制度

则采用了公力监督的运作模式，设立了公设监护办公室与保护法院两大机构。其中，公设监护办公室负

责代理人的登记备案工作，并对代理人的行为实施监督；而保护法院则拥有决定协议法律效力的权力，

可免除存在失职行为的代理人职务，同时还能派遣专员对特定代理人进行监督。该法还有很多程序性规

定，如持续性代理登记生效、协议用标准格式等，起到事前监督作用。英国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监督

更全面、严格，但也存在创设成本高、可能损害当事人意思自治等问题。 
从上述各国针对意定监护制度所制定的相关规范中能够发现，不同国家在意定监护制度方面存在诸

多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名称上，还表现在制度所重点保护的方向上。然而，各国在意定监护

制度的区别中也存在一些共性特征。例如，各国均着重强化对意定监护的监督力度，尤其突出公权机关

的监督作用，以此实现对私法自治的有效规范。与此同时，各国均秉持保障人权的理念，着重规范监护

人的行为，致力于保障被监护人监护权益得以切实实现。 

5.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完善路径 

5.1. 健全监护人培育机制 

为解决监护人短缺难题，构建多元化监护主体体系，在提倡当事人自由选任监护人的基础上，构建

专业化为主、志愿化为辅的多元监护人供给体系，切实适配老龄化下的监护。一方面，建立职业认定标

准，培育专业化监护人才。专业监护人既要坚守被监护人意愿优先、尊重人格尊严的核心原则，杜绝替

代决策，也要精通照护、医疗、法律及相关政策，具备状况评估与方案制定能力。目前我国相关机构仅

提供单一服务，缺乏统一职业标准与系统培训，难以支撑专业化监护需求[13]。另一方面，鼓励市民监护

人队伍，依托社区与社会福祉组织，开展系统化培训，吸纳志愿者加入监护候选队伍，发挥其人身监护

即时高效的优势。 

5.2. 构建全流程监督体系 

建立“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流程监督机制，筑牢权益保障防线。一是明确监督主

体，可确立民政部门为主导，基层居委会、村委会、公证机构、专业监督人协同参与的监督体系，法院负

责司法监督与资格撤销裁判。二是细化监督内容，建立监护人定期履职报告制度、重大事项决策公示制

度，监护人处分大额财产、作出重大医疗决策必须经监督机构同意。三是设立专门监督人，可由当事人

预先选任或法院指定，对监护行为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四是强化事后追责，细化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权

益的处罚标准，加大违法成本，建立赔偿与追责联动机制，畅通权益救济渠道。 

5.3. 强化配套保障体系 

伴随社会成年监护需求持续攀升，专业化社会监护服务成为意定监护落地的关键支撑。2020 年，在

上海市民政局支持下成立的“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作为国内首家专业社会监护服务社会组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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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我国社会化监护服务迈出了实践第一步。但当前我国配套保障体系仍有短板，缺少专门的意定监护

服务机构，老年人意定监护服务也未纳入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对此，需推动民政、司法、卫健等多部门

协同治理，加大对专业社会监护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同时搭建民政牵头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整合法律、

公证、养老、医疗及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协议起草、监护人筛选、行为能力评估、监督救济等全流程

服务；打通制度衔接壁垒，推动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养老机构认可意定监护协议，明确监护人医疗签

字、财产处置权限，切实消除履职障碍，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配套服务网络。 

6. 结论 

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意定监护制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与养老服务实际，坚

持意思自治与权益保障并重的核心原则。通过细化立法规范、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督体系、拓宽多元化监

护人供给渠道、健全配套保障机制，切实破解制度运行中的各类痛点难点，推动意定监护制度朝着规范

化、常态化、普惠化方向落地实施。未来，伴随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以及社会观念的渐进式转变，意

定监护有望成为我国成年监护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不仅能为老年人的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

提供切实保障，还能进一步推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它能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助力达成老年人生活有保障、情感有依托、内心有安宁的养老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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